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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对符合条件的
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实行基本

养老保险缴费补贴政策的通知
义政〔2024〕66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新桥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权益。根据《安徽省人民政

府关于对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实行基本养老保

险缴费补贴政策的通知》（皖政〔2023〕72 号）和《铜陵市人民

政府关于对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实行基本养老

保险缴费补贴政策的通知》（铜政〔2024〕18 号）精神，现就我

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缴费补贴政策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缴费补贴范围和对象

在依法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时，将被征地农民安置人员中

失去全部或大部分土地（户内人均剩余耕地面积不足 0.3 亩）、

征地时年满 16 周岁的人员，纳入缴费补贴范围。

二、缴费补贴办法

（一）补贴对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，可享受缴费补贴；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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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，不享受缴费补贴。

（二）补贴对象享受缴费补贴的标准，按义安区土地被依法

征收时平均土地区片综合地价 1:1进行补贴。

（三）补贴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，在个人正常

缴费的基础上给予个人参保缴费补贴，分 15 年逐年计入个人养

老保险账户；被征地农民达到 60周岁时，已领取缴费补贴不足

15 年的，在其领取待遇前将剩余缴费补贴一次性计入其个人养

老保险账户。

征地时已达 60周岁（含 60周岁）的被征地农民，参加城乡

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补贴，可一次性计入其个人养老保险账户。

（四）补贴对象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，按照先缴后补原

则，于次年凭缴费凭证到所在辖区乡镇、新桥办社会保险经办机

构领取缴费补贴，其缴费补贴分 15年逐年发放到个人银行账户；

被征地农民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，已领取缴费补贴不足 15 年的，

可一次性领取养老保险缴费补贴不足部分；被征地农民纳入缴费

补贴范围时，已领取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，可一次性领

取养老保险缴费补贴。

（六）土地被多次征收的被征地农民，按首次符合被征地农

民社会保障条件时的政策执行，不重复享受。同一被征地农民重复

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职工养老保险的，不重复享受缴费补贴。

（七）征地以被依法批准之日为基准日，确定补贴对象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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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予其缴费补贴。

三、社会保障费用筹集和管理

（一）区人民政府在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时，应当足额安

排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，计入征地成本，列入工程预算。

（二）每亩土地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按照土地被依法

批准征收时，按义安区平均土地区片综合地价 1:1 标准筹集。筹

集的社会保障费用专项用于解决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，不足

部分由义安区人民政府解决。

（三）区自然资源、财政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按照筹

集标准，及时足额筹集社会保障费用。预存单位应及时将被征地

农民社会保障费用预存到区财政预存征地准备金账户。社会保障

费用预存不到位的，不得报批征地。

（四）征收土地被依法批准后，区财政、自然资源部门要及

时将预存的社会保障费用转存到本地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

专户，没有转存社会保障费用的，不得实施征地。征地未获批准

的，预存的社会保障费用返还预存单位。

（五）区财政部门要加强社会保障费用资金监管，实行财政

专户、收支两条线管理，做到专款专用。建立并严格落实资金预

提、对账等机制，严禁拖欠、挤占、截留、挪用资金，发现问题

应立即整改并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四、新老政策衔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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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政策执行前产生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，原则

上按原政策规定进行保障，以后其承包土地再次被依法征收时，

不再给予缴费补贴。

（二）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金水平应与缴费补贴政策施行后

增加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养老金水平基本相当，今后由

区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平均土地区片综合地价、经济发展水平等情

况适时调整。

（三）从 2024 年 1 月起，原政策保障对象待遇水平每人每

月增加 25 元，今后可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适时调整。

五、部门职责

区征收中心负责被征用土地和被征地农民的核定；区财政和

自然资源部门负责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费用的征收，区财政部门

负责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的管理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

门负责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收支测算、参保登记、养老金发

放等日常工作；区农业农村、公安等部门，以及各乡镇人民政府、

新桥办事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配合做好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相

关工作。

本政策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我区有关被征地农民社

会保障政策规定与本政策不一致的，按本政策执行。原《关于印

发铜陵县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铜政

〔2005〕152号）、《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铜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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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义安区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义政办

〔2021〕23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政府

2024 年 10 月 2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